
東 華 三 院 辛 亥 年 總 理 中 學 2 0 1 5 至 2 0 1 6 年 度 家 長 通 訊 第 6 6 號 

「全港性系統評估」(TSA)特別評估安排 

 

敬啟者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可透過學校向香港考評局申請於「全港性系統評 
 

估」（TSA）中作出特別評估安排。貴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(      班) 可於全 
 

港性系統評估申請下列特別評估安排： 

 WS0 豁免參與說話評估 (只適用於言語障礙學生) 

 WS3 豁免參與整個評估 (只適用於嚴重視障學生) 

 WS4 豁免參與聆聽及視聽資訊評估 (只適用於中度嚴重、嚴重及深度聽障學生) 

 WS6 使用放大試題答題簿 (只適用於視障、讀寫障礙、智障及肢體傷殘等學生) 

 WS7 延長評估時間(百分之二十五) 

 WS7 分開進行評估(於特別考室進行評估) 

如有查詢，可聯絡學生支援小組賴惠菁老師。 

 此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周慶中校長啟 

2016 年 2 月 23 日 

東 華 三 院 辛 亥 年 總 理 中 學 2 0 1 5 至 2 0 1 6 年 度 家 長 通 訊 第 6 6 號 

「全港性系統評估」(TSA)特別評估安排 

回條 (請於 2 月 29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或賴惠菁老師) 

 

敬覆者：本人知悉全港性系統評估特別評估安排，並 

□ 申請全港性系統評估特別評估安排 (請加) 

 □ WS0 豁免參與說話評估 (只適用於言語障礙學生) 

 □ WS3 豁免參與整個評估 (只適用於嚴重視障學生) 

 □ WS4 豁免參與聆聽及視聽資訊評估 (只適用於中度嚴重、嚴重及深度聽障 

    學生) 

 □ WS6 使用放大試題答題簿 (只適用於視障、讀寫障礙、智障及肢體傷殘等 

    學生) 

 □ WS7 延長評估時間(百分之二十五) 

 □ WS7 分開進行評估(於特別考室進行評估) 

 

□ 不申請全港性系統評估特別評估安排 

此覆 

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校長 

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

           班    別： 

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

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2016 年 2 月      日 


